
光榮譽兒童獎狀申請表    申請人【      】年【      】班 【    】號   姓名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為第（     ）次申請莒光榮譽兒童 

第 3次申請者，請檢附前 2次莒光榮譽兒童獎狀 

 給分類別 德育 智育 體育 群育 美育 複核 

一 
1. 榮獲校內各項競賽之獎勵者。 

2. 在校內有特殊優良表現榮獲獎狀者。 
一般獎狀  （１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二 
1. 榮獲板橋區或新北市各分區競賽之獎勵。 

2. 在校外有特殊優良表現者。 
勇級獎狀  （３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三 
1. 榮獲板橋區各項競賽之第一名。 

2. 榮獲市級各項競賽之獎勵。 
仁級獎狀  （5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四 
1. 榮獲市級各項競賽之第一名。 

2. 榮獲全國各項競賽之獎勵。 
智級獎狀  （８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五 1. 榮獲全國各項競賽之第一名。 智級獎狀  （15分） 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日    期 級 任 老 師 簽 章 
各育張數 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     

     張 

五育總積分(     ) 分 

+ 

模範生獎狀（   ）分 

      共  （    ）分  
   年  月   日  各育積分 

     

     分 

            

分 

     

     分 

            

分 

   

     分 

審核結果 莒光榮譽兒童  □通過  □不通過 學務處簽閱： 

日期： 

（1）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申請莒光榮譽兒童獎狀及獎章(每位學生每學期申請以乙次為限)。 

       ※獎狀依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分成五類，各育至少要有 5分，(103.6.28校務會議修正通過)，五育分數累計應達 30分，並應填妥任課老師簽

核表(現任)方可申請。          

（2）申請時須填妥本表，並將獎狀於規定時間內親自送交學務處訓育組辦理登記審核，申請時間請參閱每學期之行事曆。  

（3）除『複核』及『審核結果』欄由學務處核記外，其餘由該申請人及導師填記。 

 （4）從 98學年度開始，已換領莒光榮譽兒童和五育獎之獎狀積分不再認用，不溯既往。(98/6/24校務會議通過) 

 （5）非政府機關所核發之獎狀，視同「一般獎狀」計分；若有爭議，得由級任老師提出，由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給獎狀。（ 評審委員由四處主任、

學年主任及所有任課老師組成，經三分之二同意始給獎。） 

   



 

申請「莒光榮譽兒童」任課教師簽核表 

 

班級：    年    班     號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科    目 任課教師核簽 科    目 任課教師核簽 科    目 任課教師核簽 

自    然  音    樂  英    語  

社    會  健    康  鄉土活動  

體    育  寫    字  社    團 

(服務團隊) 

 

美    勞  資    訊  

 

 

1.申請莒光榮譽兒童，需全體現任任課教師核可，方能申請。 

2.「任課教師簽核」一欄不得空白，若無該科目，請註明〝無〞；若非科任課，則請級任老師核簽。 
3.如有任一科目的老師不認可，則不可申請莒光榮譽兒童。 

 
 

 

 



 



 

五育單項獎狀申請表     申請人【      】年【      】班 【    】號   姓名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 給分類別 德育 智育 體育 群育 美育 複核 

一 
1. 榮獲校內各項競賽之獎勵者。 

2. 在校內有特殊優良表現榮獲獎狀者。 
一般獎狀  （１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二 
1. 榮獲板橋區或新北市各分區競賽之獎勵。 

2. 在校外有特殊優良表現者。 
勇級獎狀  （３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三 
1. 榮獲板橋區各項競賽之第一名。 

2. 榮獲市級各項競賽之獎勵。 
仁級獎狀  （5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四 
1. 榮獲市級各項競賽之第一名。 

2. 榮獲全國各項競賽之獎勵。 
智級獎狀  （８分）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五 1. 榮獲全國各項競賽之第一名。 智級獎狀  （15分） 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  張 

 

日    期 級 任 老 師 簽 章 各育張數 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

    張 

      

     張 

 

   年  月   日  各育積分 
     

     分 

            

分 

     

     分 

            

分 

   

     分 

審核結果      □ 德  □ 智 □ 體 □ 群 □ 美  育單項獎 學務處簽閱： 

日期： 

 

 

（1）符合以下條件者，得申請五育單項獎。 

    ※獎狀依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分成五類，其中一類積分達二十分，即可申請該類之五育單項獎，每學期申請乙次為限。 

（2）申請時須填妥本表，並將獎狀於下列規定時間內親自送交學務處訓育組辦理登記審核，申請時間請參閱每學期之行事曆。  

（3）除『複核』及『審核結果』欄由學務處核記外，其餘由該申請人及導師填記。 

（4）從 98學年度開始，已換領莒光榮譽兒童和五育獎之獎狀積分不再認用，不溯既往。(98/6/24校務會議通過) 

（5）非政府機關所核發之獎狀，視同「一般獎狀」計分；若有爭議，得由級任老師提出，由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給獎狀。（ 評審委員由四處主任、

學年主任及所有任課老師組成，經三分之二同意始給獎。） 

 

單育積分應達 20分 

20分 


